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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與金馬的發展 
臺澎金馬的分合 

憲政改革與 

臺澎金馬一體化 澎湖 金門與馬祖 

 
 

 
 

 

現
被
列
為
國
家
一
級
古
蹟
。
舊
稱
媽
宮
，
據
信
也
是
地
名
「
馬
公
」
的
起
源
。 

●
補
充
：
位
於
馬
公
市
的
澎
湖
天
后
宮
，
是
含
臺
灣
本
島
在
內
，
全
國
最
古
老
的
媽
祖
廟
，
十
七
世
紀
初
期
即
已
有
所
記
錄
， 

 

３
十
七
世
紀
（
明
末
清
初
）
：
鄭
成
功
占
領
澎
湖
，
並
擊
敗
荷
蘭
控
有
臺
灣
，
正
式
將
臺
澎
合
而
為
一 

２
十
三
世
紀
（
元
代
）
：
設
立
巡
檢
司
，
納
入
版
圖 

１
十
二
、
十
三
世
紀
（
宋
代
）
：
福
建
沿
海
居
民
以
澎
湖
做
為
季
節
性
捕
魚
的
中
繼
站 

 
 

 

才
是
四
島
居
民
彼
此
之
間
最
深
的
連
結
。 

 

↓
四
島
居
民
今
日
所
共
享
民
主
體
制
，
以
及
對
自
由
、
人
權
的
信
仰
， 

 

 
 

金
、
馬
更
可
能
與
對
岸
的
廈
門
市
、
連
江
縣
建
立
起
同
一
個
生
活
圈
。 

 

 

Ｄ
隨
著
兩
岸
小
三
通
的
開
放
，
比
起
臺
灣
、
澎
湖
， 

 

 
 

 

明
確
不
屬
臺
灣
省
，
居
民
也
很
難
認
知
自
己
是
臺
灣
人
。 

 

Ｃ
現
行
的
行
政
架
構
下
，
金
門
、
馬
祖
屬
於
福
建
省
， 

 

 
 

 

政
府
才
能
得
以
宣
稱
自
己
擁
有
中
國
代
表
權 

 

Ｂ
保
有
金
、
馬
這
兩
處
過
去
中
國
領
土
， 

 

 

Ａ
從
戰
略
上
來
說
，
金
馬
就
像
是
臺
灣
、
澎
湖
的
屏
障 

４
台
、
澎
與
金
、
馬
： 

 
 

 

（
如
：
使
用
專
屬
新
台
幣
） 

 
 

長
期
受
軍
事
管
制
，
居
民
權
益
也
受
到
限
制 

 

在
冷
戰
時
兩
岸
對
峙
氣
氛
下
，
做
為
國
防
第
一
道
防
線
， 

３
金
、
馬
戰
地
特
點
： 

 
 

 

兩
岸
分
治
後
，
金
、
馬
共
同
構
成
我
國
的
福
建
省 

 

Ｃ
行
政
區
劃
：
過
去
隸
屬
福
建
同
安
縣
，
民
國
後
獨
自
設
縣
。 

 

Ｂ
十
四
世
紀
末
，
明
朝
在
此
設
置
防
衛
機
構 

 

Ａ
位
置
：
福
建
東
南
外
海
，
鄰
近
廈
門 

２
金
門
： 

 
 

我
方
管
轄
的
連
江
縣
以
馬
祖
及
周
圍
島
嶼
為
範
圍 

 

Ｃ
行
政
區
劃
：
屬
於
福
建
省
連
江
縣
，
兩
岸
分
治
後
隨
之
分
裂
。 

 

Ｂ
宋
元
時
期
，
即
有
漢
人
定
居
於
馬
祖 

 

 

Ａ
位
置
：
福
建
閩
江
口
，
包
括
南
竿
、
北
竿
等
島
嶼 

１
馬
祖
： 

 

金
、
馬
兩
地
鄰
近
中
國
大
陸
，
漢
人
開
發
時
間
早
於
臺
、
澎 

●
歷
史
特
點
： 

 

  
 

 
 

 

做
為
參
與
名
稱
，
具
體
展
現
四
地
人
民
的
一
體
性
。 

 

  
  

  

不
得
不
使
用
「
臺
灣
、
澎
湖
、
金
門
及
馬
祖
個
別
關
稅
領
域
」 

 
 

和
二
○
○
二
年
加
入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
Ｗ
Ｔ
Ｏ
）
時
， 

 

 
 

在
一
九
九
○
年
加
入
關
稅
暨
貿
易
總
協
定
（
Ｇ
Ａ
Ｔ
Ｔ
） 

 

我
國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打
壓
下
， 

 

●
補
充
：
Ｗ
Ｔ
Ｏ
模
式 

 
 

 

四
島
成
為
休
戚
與
共
的
命
運
共
同
體 

 

 
 

在
近
代
史
的
發
展
中
從
地
方
搖
身
一
變
為
中
央
， 

 

↓
清
朝
與
日
治
時
期
做
為
帝
國
邊
陲
的
臺
灣
， 

 

 
 

 
 

 
 

 
 

統
治
由
臺
、
澎
、
金
、
馬
等
島
嶼
組
成
的
領
土
範
圍 

５
一
九
四
九
年
底
，
中
央
政
府
因
國
共
內
戰
的
失
利
遷
臺
， 

 

４
二
戰
結
束
後
，
臺
灣
成
為
中
華
民
國
轄
下
的
地
方
政
府 

 
 

 
 

 
 

 
 

但
金
馬
仍
為
清
朝
版
圖 

３
一
八
九
五
年
，
馬
關
條
約
割
讓
臺
灣
、
澎
湖
成
為
日
本
殖
民
地
， 

 

 
 

 
 

 
 

 

臺
灣
與
澎
湖
組
成
臺
灣
省
，
金
門
與
馬
祖
仍
屬
福
建
省 

２
一
八
八
五
年
清
法
戰
爭
後
，
臺
灣
建
省
， 

 

 
 

 
 

 
 

 
 

與
金
門
、
馬
祖
同
屬
福
建
省 

 

１
一
六
八
四
年
，
清
廷
將
臺
灣
、
澎
湖
納
入
版
圖
， 

 

政
務
委
員
兼
任
，
成
慣
例
。
二
○
一
九
年
以
後
，
不
再
單
獨
編
列
預
算
。 

●
補
充
：
省
虛
級
化│

│

近
年
來
，
臺
灣
省
與
福
建
省
主
席
皆
由
行
政
院 

 
 

 

更
凸
顯
四
島
的
一
體
性 

 
 

之
後
，
臺
澎
與
金
馬
分
屬
臺
灣
與
福
建
省
的
界
線
逐
漸
模
糊
， 

 
３
一
九
九
八
年
，
為
了
簡
化
行
政
層
級
，
政
府
實
施
省
虛
級
化
。 

 
金
、
馬
前
線
，
其
職
能
早
已
為
國
防
單
位
所
取
代
，
影
響
力
有
限 

 

臺
灣
省
政
府
統
治
範
圍
與
人
口
高
度
重
疊
。
福
建
省
政
府
因
為
僅
統
治 

２
政
府
遷
臺
後
，
我
國
領
土
實
際
僅
存
臺
灣
、
福
建
二
省
，
中
央
政
府
與 

 
 

自
由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分
屬
兩
個
政
治
實
體 

 

 

透
過
憲
法
保
障
臺
澎
金
馬
居
民
的
參
政
權
（
選
舉
、
罷
免
權
），
也
區
別 

１
隨
著
解
嚴
與
一
九
九
一
年
動
員
戡
亂
臨
時
條
款
廢
除
，
政
府
多
次
修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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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的臺澎歸屬 外交處境的變化 兩岸關係的變化 

開羅宣言的再思考 統治臺澎的正當性 
國際地位 

的鞏固 
兩次外交危機 拓展外交的努力 軍事對峙時期 民間交流時期 官方互動時期 

↓
開
羅
會
議
結
束
後
，
盟
軍
於
臺
灣
島
上
散
發
傳
單
，
宣
傳
國
際
會
議
將
臺
灣
歸
還
給
中
華
民
國
的
事
實
。 

 

Ｂ
有
的
觀
點
認
為
，
前
述
兩
項
宣
言
只
屬
於
聲
明
或
公
告 

 

Ａ
開
羅
宣
言
與
波
茨
坦
宣
言
是
否
真
是
中
華
民
國
統
治
臺
灣
的
正
當
性
來
源
，
也
曾
受
到
質
疑 

４
「
臺
灣
地
位
未
定
論
」
說
法
出
現
的
背
景 

３
戰
後
中
華
民
國
代
表
盟
軍
接
收
臺
澎
，
中
華
民
國
稱
為
「
臺
灣
光
復
」
，
展
開
對
臺
澎
的
實
質
統
治 

２
一
九
四
五
年
，
波
茨
坦
宣
言
再
度
確
認
此
說
法 

１
一
九
四
三
年
，
中
、
美
、
英
三
國
領
袖
發
表
開
羅
宣
言
，
提
出
日
本
戰
敗
後
臺
澎
歸
還
中
華
民
國 

 
 

及
至
一
九
九
一
年
憲
法
恢
復
正
常
運
作
，
臺
澎
金
馬
在
民
主
制
度
下
選
舉
總
統
與
中
央
民
代
，
施
政
才
取
得
正
當
性 

 

Ｂ
另
有
說
法
認
為
此
約
未
說
明
主
權
移
交
問
題
， 

 

 

Ａ
有
說
法
認
為
這
是
取
得
臺
、
澎
主
權
的
起
點
，
統
治
開
始
有
正
當
性 

３
一
九
五
二
年
，
在
美
國
的
壓
力
下
，
日
本
與
中
華
民
國
簽
訂
中
日
和
約 

２
一
九
五
一
年
各
國
與
日
本
簽
訂
舊
金
山
和
約
，
做
為
對
日
和
約
，
日
本
宣
布
放
棄
臺
澎
的
一
切
權
利
與
要
求 

 
 

 

並
透
過
宣
稱
臺
灣
地
位
未
定
，
以
合
理
化
美
國
處
理
兩
岸
問
題
的
行
動 

 
 

一
九
五
○
年
韓
戰
爆
發
，
美
國
派
第
七
艦
隊
進
入
臺
灣
海
峽
， 

 

１
在
未
簽
訂
和
約
前
，
英
美
曾
反
對
政
府
片
面
宣
稱
臺
灣
居
民
具
中
華
民
國
國
籍
； 

 

 
 

我
方
保
有
聯
合
國
內
的
中
國
代
表
權
和
常
任
理
事
國
席
次 

２
韓
戰
爆
發
，
促
成
美
國
與
我
國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簽
訂
中
美
共
同
防
禦
條
約
，
臺
澎
金
馬
成
為
防
共
的
防
線
， 

 

１
一
九
四
九
年
，
國
共
內
戰
的
失
利
，
美
國
原
本
打
算
抽
離
在
國
共
內
戰
的
角
色
，
不
再
支
持
國
民
黨
政
府 

 
 

美
國
國
會
通
過
臺
灣
關
係
法
，
做
為
維
繫
與
我
方
非
正
式
關
係
的
法
源
基
礎
，
且
據
此
繼
續
提
供
防
衛
性
武
器 

３
美
國
自
一
九
七
九
年
起
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交
，
與
我
國
斷
交
。 

 
 

我
國
在
聯
合
國
大
會
通
過
代
表
權
轉
移
決
議
案
前
，
宣
布
退
出
聯
合
國
，
許
多
國
家
陸
續
與
我
方
斷
交 

２
一
九
七
一
年
，
聯
合
國
席
次
被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取
代
： 

 

 
 

 

連
帶
使
我
國
國
際
地
位
在
一
九
七
○
年
代
遭
受
威
脅
。 

 
 

美
國
則
陷
入
越
戰
困
境
，
急
欲
拉
攏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改
善
雙
方
的
關
係
。 

１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國
際
地
位
日
漸
鞏
固
，
到
一
九
六
○
年
代
與
蘇
聯
的
關
係
惡
化
， 

 

４
蔡
英
文
總
統
：
改
變
以
往
從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走
向
世
界
的
策
略
，
加
強
與
其
他
國
家
的
來
往 

 

↓
容
易
被
質
疑
是
金
援
外
交
，
且
效
果
隨
著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經
濟
壯
大
而
愈
發
有
限 

３
後
面
的
總
統
延
續
類
似
外
交
策
略 

 

↓
持
續
運
用
經
濟
、
農
業
、
醫
療
等
優
勢
，
積
極
參
與
國
際
組
織 

２
李
登
輝
總
統
：
實
施
務
實
外
交 

 

非
邦
交
國
也
在
臺
設
立
美
國
在
臺
協
會
、
亞
東
關
係
協
會
（
後
更
名
為
日
本
臺
灣
交
流
協
會
）
等
機
構
，
維
繫
彼
此
實
質
往
來 

 

在
非
邦
交
國
設
臺
北
經
濟
文
化
代
表
處
（
或
辦
事
處
）
，  

●
補
充
：
彈
性
外
交
策
略
： 

１
兩
蔣
時
期
（
退
出
聯
合
國
後
）
：
以
彈
性
外
交
拓
展
國
際
能
見
度 

 

戰
後
，
共
軍
長
期
對
金
門
進
行
「
單
打
雙
不
打
」
的
砲
擊 

４
一
九
五
八
年
，
又
爆
發
八
二
三
砲
戰
在
內
的
第
二
次
臺
海
危
機
，
美
軍
協
助
國
軍
運
補
金
門
，
也
曾
提
供
大
型
榴
彈
砲
。 

 

↓
對
岸
高
喊
解
放
臺
灣
，
我
方
也
主
張
反
攻
大
陸
，
只
是
受
制
於
美
國
態
度
，
最
後
沒
有
具
體
軍
事
行
動 

３
這
段
期
間
，
兩
岸
統
治
者
都
不
放
棄
以
武
力
解
決
臺
海
問
題
的
可
能 

２
一
九
五
○
年
代
初
期
的
一
江
山
島
戰
役
，
帶
來
第
一
次
臺
海
危
機 

１
一
九
四
九
年
古
寧
頭
戰
役
，
確
保
政
府
日
後
得
以
遷
臺
，
確
立
兩
岸
分
治
基
礎 

 

↓
反
映
兩
岸
官
方
對
彼
此
定
位
仍
存
在
差
異 

 

一
九
九
九
年
李
登
輝
總
統
「
特
殊
國
與
國
關
係
」
之
論
、
陳
水
扁
總
統
「
一
邊
一
國
」
觀
點 

５
一
九
九
六
年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在
我
方
首
次
總
統
直
選
期
間
的
文
攻
武
嚇
、 

４
一
九
九
三
年
，
兩
岸
在
新
加
坡
舉
行
辜
汪
會
談 

３
我
國
先
成
立
海
基
會
，
中
共
組
織
海
協
會
，
形
成
兩
岸
透
過
半
官
方
機
構
溝
通
、
交
流
的
模
式 

２
一
九
八
七
年
，
我
方
宣
布
解
嚴
，
開
放
返
鄉
探
親
，
兩
岸
民
間
交
流
進
一
步
展
開 

 

鄧
小
平
提
出
一
國
兩
制
、
三
通
四
流
，
開
啟
兩
岸
民
間
交
流
契
機
。
蔣
經
國
總
統
則
以
三
不
政
策
回
應 

１
一
九
七
九
年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與
美
國
建
交
後
，
改
採
和
平
統
戰
策
略
。 

 
 

國
內
目
前
對
於
九
二
共
識
仍
有
相
當
的
歧
見
。 

 

 

但
反
對
者
認
為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僅
承
認
一
中
，
不
存
在
讓
我
方
表
述
中
華
民
國
存
在
事
實
的
空
間
，
不
承
認
九
二
共
識
。 

 
 

基
礎
，
也
就
是
「
一
個
中
國
，
各
自
表
述
」
（
簡
稱
「
一
中
各
表
」
） 

 

所
謂
九
二
共
識
，
贊
同
者
認
為
它
是
海
基
會
、
海
協
會
於
一
九
九
二
年
為
促
成
隔
年
的
辜
汪
會
談
，
協
商
出
來
的
兩
岸
交
往 

●
補
充
：
九
二
共
識
： 

４
二
○
一
六
年
，
臺
灣
再
度
政
黨
輪
替
，
蔡
英
文
總
統
不
再
主
張
「
九
二
共
識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也
切
斷
雙
方
的
官
方
往
來 

３
二
○
一
五
年
的
馬
習
會
，
更
是
兩
岸
領
導
人
睽
違
一
甲
子
的
會
面 

２
二
○
一
四
年
的
王
張
會
，
是
兩
岸
分
治
以
來
首
次
官
方
會
談 

 

↓
這
段
時
間
，
兩
岸
曾
簽
署
一
連
串
協
定
，
擴
大
交
流 

 

以
符
合
「
一
個
中
國
」
原
則
的
「
九
二
共
識
」
作
為
往
來
基
礎
，
且
主
張
「
活
路
外
交
」 

１
二
○
○
八
年
，
馬
英
九
總
統
對
中
共
採
取
較
和
緩
的
態
度
。 



第三章 臺澎金馬的一體化３－２國際局勢與主權歸屬（補充資料）臺灣外交政策與兩岸關係                                 朝淦老師排版整理與授課 

 兩蔣時期 1948-1988 李登輝 1988-2000 陳水扁 2000-2008 馬英九 2008-2016 蔡英文 2016-2024 

外 
 

交 
 

政 
 

策 

 
   

改
為
發
展
實
質
經
貿
關
係
。 

 
 

面
對
邦
交
國
數
量
急
遽
減
少
，  

 

一
九
七
一
年
退
出
聯
合
國
後
， 

 

原
本
堅
持
「
一
個
中
國
」，  

●
漢
賊
不
兩
立
↓
彈
性
外
交 

 

名
義
參
加
關
稅
暨
貿
易
總
協
定(G

A
TT) 

 

以
「
臺
、
澎
、
金
、
馬
關
稅
領
域
」
的 

●
補
充
：
一
九
九
二
年
，  

 
 

為
主
要
考
量 

 
 

等
原
則
，
以
促
進
實
質
的
外
交
權
益 

 

「
使
用
正
式
國
名
加
入
國
際
組
織
」  

不
再
堅
持
「
一
個
中
國
」、 

●
務
實
外
交 

 

提
高
臺
灣
能
見
度 

 

增
加
國
際
合
作
事
務
，  

 

後
積
極
出
訪
與
參
與
國
際
組
織
， 

 

延
續
務
實
外
交
，  

●
全
民
外
交 

 

國
際
場
合
上
會
有
被
矮
化
的
質
疑 

 

尊
重
一
個
中
國
原
則
，  

 

努
力
增
加
免
簽
證
國
家
數 

●
活
路
外
交 

 

因
中
國
關
係
不
易
拓
展 

 
等
方
式
，
強
化
與
友
邦
的
合
作
關
係 

 
持
續
透
過
官
方
互
動
、
民
間
投
資  

●
踏
實
外
交 

兩 
 

岸 
 

關 
 

係 

軍事對峙時期

1949-1979 

和平對峙 交流與開放 

民間交流時期 1979-2008 官方互動時期 2008-2016 暫停官方互動 2016 迄今 

４
一
九
五
八
年
，
八
二
三
炮
戰
（
第
二
次
台
海
危
機
） 

３
一
九
五
四
年
，
第
一
次
台
海
危
機 

 
 

↓ 

徹
底
與
美
國
決
裂 

２
一
九
五
○
到
一
九
五
三
，
支
援
韓
戰
（
抗
美
援
朝
） 

１
一
九
四
九
年
金
門
古
寧
頭
戰
役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毛
澤
東)

：
武
力
解
放
臺
灣  

中
華
民
國(

蔣
中
正)

：
反
攻
大
陸 

 

↓
主
張
「
一
國
兩
制
」、「
三
通
四
流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鄧
小
平
）：
兩
岸
和
平
統
一 

↓
一
九
八
七
年
開
放
赴
中
國
大
陸
探
親 

 

三
不
政
策
（
不
接
觸
、
不
談
判
、
不
妥
協
） 

中
華
民
國
（
蔣
經
國
）
：  

 
 

兩
岸
是
「
特
殊
國
與
國
的
關
係
」
↓
中
共
中
止
辜
汪
會
談 

一
九
九
九
年
李
登
輝
提
出
「
兩
國
論
」
：  

一
九
九
八
年
美
國
總
統
柯
林
頓
訪
中
：
表
明
不
支
持
臺
獨 

一
九
九
六
年
抗
議
臺
灣
首
次
總
統
直
選
，
試
射
飛
彈
與
演
習 

●
補
充
：
九
二
共
識
：「
一
個
中
國
，
各
自
表
述
」 

一
九
九
三
年
辜
汪
會
談
首
次
開
啟
兩
岸
對
話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江
澤
民
）：
「
海
協
會
」
成
立 

一
九
九
一
年
：
成
立
「
陸
委
會
」
，
授
權
民
間
團
體
與
中
國
交
流 

一
九
八
八
年
：
中
共
設
立
「
國
臺
辦
」
處
理
涉
臺
事
務 

中
華
民
國
（
李
登
輝
）
：
開
放
臺
商
赴
中
國
大
陸
投
資 

 
中
國
得
採
取
必
要
措
施
，
捍
衛
主
權
和
領
土
完
整 

 

《
反
分
裂
國
家
法
》
，
言
明
臺
灣
若
有
分
裂
危
機
，  

二
○
○
五
年
：
中
共
反
制
臺
獨
：
國
家
主
席
胡
錦
濤
公
布 

二
○
○
四
年
：
台
灣
重
申
「
一
邊
一
國
」
與
推
動
防
衛
性
公
投 

 

兩
岸
關
係
趨
緩 

二
○
○
一
年
：
實
施
小
三
通
（
金
門
、
馬
祖
和
中
國
通
航
）
，  

二
○
○
○
年
陳
水
扁
提
出
「
四
不
一
沒
有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二
○
一
二
年
由
習
近
平
接
任
國
家
主
席 

 

二
○
○
八
年
六
月
於
北
京
舉
行
江
陳
會
，
重
啟
對
話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胡
錦
濤
）：  

 
 

 

的
前
提
下
，
積
極
發
展
兩
岸
經
貿
往
來
（
通
航
、
通
郵
） 

 

二
○
○
八
年
：
承
認
「
九
二
共
識
」
，
後
續
在
一
個
中
國 

中
華
民
國
（
馬
英
九
） 

 

停
止
會
談
，
對
臺
維
持
外
交
封
鎖
，
軍
事
威
脅
更
趨
嚴
峻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習
近
平
）：  

 

僅
承
認
有
九
二
會
談
，
並
未
提
及
九
二
共
識 

中
華
民
國
（
蔡
英
文
）
：  



課外補充：百年奧運與中華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 
 

1896 1900 1904 1908 1912 1912 1916 1920 1924 1928 1932 1936 1940 1944 1948 1949 
1952 1956 1960 1964 1968 1971 1972 1976 1978 1979 1980 1984 

兩岸：軍事衝突時期  兩岸：和平對峙 

主

辦

地

點 

雅
典 

巴
黎 

聖
路
易
斯 

倫
敦 

辛

亥

革

命 

斯

德

哥

爾

摩 

柏

林 

安

特

衛

普 

巴

黎 

阿

姆

斯

特

丹 

洛

杉

磯 

柏

林 

東

京 

倫

敦 

倫

敦 

兩
岸
分
治 

赫

爾

辛

基 

墨

爾

本 

羅

馬 

東

京 

墨

西

哥 

中
華
民
國 

退
出 

聯
合
國
（
中
國
席
次
，
由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取
代
） 

慕

尼

黑 

魁

北

克 

洛
桑
協
議
：
中
華
民
國
以
「
中
華
台
北
」
名
義
參
加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以
國
家
名
義
參
加 

 
莫

斯

科 

洛

杉

磯 

大  

清  

帝  

國  

時  

期 

有
受
邀
參
加
，
適
逢
甲
午
戰
敗
，
本
打
算
藉
此
宣
揚
國
威
，
但
慈
禧
太
后
拒
絕
下
，
未
參
加 

未
參
加
（
這
一
年
爆
發
八
國
聯
軍
之
役
） 

未
參
加
（
這
一
年
於
中
國
東
北
爆
發
日
俄
戰
爭
） 

未
參
加 

中 
 

華 
 

民 
 

國 
 
 

時  

期 

未
參
加(

民
國
剛
成
立) 

因
一
戰
爆
發
而
停
辦 

未
參
加
（
南
北
分
裂
） 

未
參
加
（
南
北
分
裂
） 

未
參
加
（
北
伐
期
間
）
↓
該
年
年
底
，
北
伐
結
束
，
中
華
民
國
完
成
統
一 

以
「
中
華
民
國
」
身
分
，
首
次
參
加
奧
運 

再
次
以
「
中
國
民
國
」
名
義
參
加
奧
運
（
國
歌
被
遴
選
為
世
界
最
佳
國
歌
） 

因
二
戰
爆
發
而
停
辦 

因
二
戰
爆
發
而
停
辦 

以
「
中
華
民
國
」
名
義
參
賽 

中 
 

華 
 

民 
 

國 

 

因
為
決
議
兩
岸
都
可
參
加
下
，
拒
絕
參
加 

 
 
 
 
(F

orm
osa C

hina) 

 

以
「
福
爾
摩
沙│

中
國
」
名
義
參
加
，
使
用
國
旗 

 
 
 
 
 
(F

orm
osa) 

 

以
「
福
爾
摩
沙
」
名
義
參
加
，
使
用
國
旗 

 
 
 
(T

aiw
an)    

兩
位
選
手
會
後
藉
機
回
去
中
國
！ 

 

以
「
台
灣
」
名
義
參
加
，
使
用
國
旗 

 
 
 
(T

aiw
an) 

 

以
「
台
灣
」
名
義
參
加
，
使
用
國
旗 

 
 

 
 

 
(R

epublic of C
hina) 

 

最
後
一
次
用
「
中
華
民
國
」
身
分
參
加 

 
拒
絕
用
台
灣
名
稱
，
退
出 

與
美
國
斷
交 

 

會
旗
、
會
歌
尚
未
通
過
審
核
，
無
法
參
加 

 

首
次
以
「
中
華
台
北
」
名
義
參
賽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因
為
遲
到
，
僅
參
加
到
游
泳
與
閉
幕 

 

因
選
手
村
升
起
中
華
民
國
國
旗
而
拒
絕
參
加 

 

無
法
參
加 

 

無
法
參
加 

 

無
法
參
加 

 

無
法
參
加 

 

無
法
參
加 

與
美
國
建
交 

 
(

美
國
也
沒
參
加) 

 

抵
制
蘇
聯
入
侵
阿
富
汗
，
拒
絕
參
加 

 

首
次
全
程
參
加
奧
運 



第三章 臺澎金馬的一體化３－３現代國家基礎條件的建置 

日治時期 中華民國時期 

文化與教育政策 新式生活的引進 文化與教育政策 基礎建設的推動 

 

皇
民
化
時
期
，
日
本
政
府
推
動
「
國
語
運
動
」
，
「
推
行
國
語
」
的
標
語
隨
處
可
見
；
而
所
謂
國
語
，
自
然
是
指
日
語
。 

●
補
充
：
國
語
運
動 

 

Ｃ
一
九
四
一
年
，
小
學
校
與
公
學
校
一
律
改
稱
國
民
學
校
。 

 

Ｂ
同
化
政
策
推
動
後
，
小
學
校
與
公
學
校
也
改
以
是
否
常
用
日
語
區
隔
。 

 
 

 

形
成
有
差
別
的
初
等
教
育
體
系
。 

 

Ａ
一
九
二
二
年
以
前
，
依
照
日
本
人
、
臺
灣
人
和
原
住
民
族
的
身
分
，
分
別
設
立
小
學
校
、
公
學
校
、
蕃
人
公
學
校
， 

 

●
補
充
：
公
學
校 

 

↓
影
響
：
各
族
群
建
立
共
同
的
語
言
、
文
化
，
有
助
於
破
除
過
去
既
有
的
族
群
界
線 

 
 

深
化
臺
人
對
日
本
政
權
的
認
同 

３
皇
民
化
運
動
：
禁
止
報
紙
漢
文
欄
、
壓
抑
臺
灣
固
有
宗
教
，
推
行
神
道
教
，
鼓
勵
國
語
家
庭
、
改
日
本
姓
名
， 

 

 
 

反
映
提
高
知
識
水
準
、
降
低
文
盲
比
例
的
現
代
化
過
程
，
也
有
推
動
殖
民
教
育
、
同
化
臺
人
的
用
意 

２
一
八
九
八
年
，
改
設
公
學
校
，
推
動
新
式
教
育
。 

１
一
八
九
六
年
，
設
立
國
語
傳
習
所
，
推
動
日
語
教
育 

 
 

當
時
淡
水
線
鐵
路
延
伸
至
新
北
投
的
支
線
，
亦
與
北
投
的
溫
泉
事
業
有
關
。 

 

日
治
時
代
，
日
人
開
始
重
視
北
投
溫
泉
的
經
營
，
有
私
人
興
建
的
溫
泉
旅
社
，
亦
有
官
方
興
建
的
公
共
浴
場
。 

●
補
充
：
北
投
的
溫
泉
文
化 

 

一
九
一
○
年
代
後
，
更
強
制
規
定
臺
灣
新
建
房
舍
須
包
含
廁
所
，
讓
臺
灣
人
逐
漸
建
立
起
衛
生
觀
念
。 

 
 

臺
灣
人
甚
至
因
而
將
「
放
尿
要
罰
錢
」
做
為
抗
日
的
重
要
理
由
。
一
八
九
七
年
，
臺
北
興
建
第
一
間
公
共
廁
所
。 

 

臺
灣
人
原
本
在
公
共
場
合
隨
地
便
溺
的
情
形
相
當
普
遍
。
進
入
日
治
時
期
後
，
日
本
政
府
針
對
隨
地
大
小
便
者
開
出
罰
單
，
有
些 

●
補
充
：
公
廁
的
出
現 

５
以
上
內
容
的
影
響
：
改
善
居
民
生
活
、
全
臺
一
體
化
、
建
立
戰
後
走
向
現
代
國
家
的
基
礎 

４
引
進
西
式
法
律
和
醫
療
體
系
，
建
立
法
治
社
會
與
公
共
衛
生
的
觀
念 

３
推
動
鴉
片
漸
禁
、
放
足
、
斷
髮
等
政
策 

２
引
進
西
曆
、
星
期
制
與
格
林
威
治
標
準
時
間 

↓ 

改
變
生
活
作
息
，
養
成
假
日
休
閒
活
動
的
習
慣
，
培
養
守
時
與
惜
時
的
美
德 

１
日
本
在
殖
民
臺
灣
的
同
時
，
也
促
進
臺
灣
的
現
代
化 

 

Ｄ
從
「
請
說
國
語
」
到
「
愛
說
族
語
」
：
過
去
以
推
動
國
語
為
主
要
政
策
；
現
在
宣
傳
主
軸
已
改
為
說
自
己
的
族
語 

 
 

主
張
，
具
體
展
現
黨
國
一
體
的
教
育
理
念
。
二
○
○
○
年
起
，
聯
考
取
消
考
此
科
，
二
○
○
五
年
高
中
課
程
也
取
消
此
課
程
。 

 

Ｃ
三
民
主
義
課
本
：
政
府
遷
臺
後
，
在
高
中
階
段
設
計
三
民
主
義
課
程
，
也
是
大
學
聯
考
的
科
目
之
一
，
仔
細
研
讀
孫
文
的
政
治 

 
 

一
九
五
一
年
，
政
府
開
始
在
校
園
實
施
禁
說
方
言
的
政
策
，
師
生
間
只
能
以
「
國
語
」
交
談(

影
響
力
不
僅
限
於
校
園) 

 

Ｂ
不
能
說
的
語
言│

│

方
言
： 

 

Ａ
用
「
國
語
」
學
「
國
語
」
：
戰
後
為
了
推
廣
國
語
，
出
版
了
國
語
廣
播
教
本
，
並
以
當
時
臺
灣
人
熟
習
的
日
文
解
說
內
容
。 

５
中
華
民
國
時
期
文
教
政
策
的
轉
變
： 

 
 

而
有
籌
設
國
語
禮
拜
堂
的
需
求
。
今
日
經
協
調
後
，
分
別
於
上
午
的
不
同
時
段
，
在
同
一
教
堂
舉
行
臺
語
禮
拜
與
國
語
禮
拜
。 

 

濟
南
教
會
興
建
於
日
治
時
代
的
一
九
一
六
年
。
戰
後
隨
著
中
國
大
陸
基
督
徒
來
臺
，
有
感
於
當
時
臺
灣
各
地
教
會
多
以
臺
語
講
道
，  

●
補
充
：
基
督
教
長
老
會
與
國
語
禮
拜
堂 

 

平
衡
各
族
群
文
化
能
見
度
，
推
動
文
化
傳
承 

↓ 

文
化
政
策
逐
漸
從
過
去
的
單
一
走
向
多
元 

４
為
了
因
應
解
嚴
後
，
湧
現
的
本
土
化
聲
浪
，
政
府
開
始
推
廣
母
語
和
鄉
土
教
育
，
且
透
過
成
立
專
責
單
位
、
開
辦
電
視
臺
等
， 

 

 

↓
各
項
文
教
政
策
，
縮
短
經
半
世
紀
殖
民
統
治
的
臺
澎
，
與
金
馬
間
的
文
化
差
異
，
但
影
響
鄉
土
文
化
與
母
語 

３
一
九
六
八
年
，
實
施
九
年
國
教
，
提
高
國
民
素
質 

２
一
九
四
五
年
，
以
實
施
三
民
主
義
教
育
、
推
展
國
語
為
主
軸 

１
推
動
「
去
日
本
化
，
再
中
國
化
」
的
文
教
政
策 

 

Ｂ
促
進
邁
向
現
代
化
國
家
的
行
列 

 

Ａ
導
引
臺
灣
人
破
除
族
群
與
空
間
藩
籬 

３
日
治
到
戰
後
各
時
期
政
府
的
新
式
教
育
、
引
進
現
代
化
生
活
、
語
言
政
策
與
各
種
基
礎
建
設 

２
基
礎
建
設
不
斷
加
強
，
提
供
更
完
善
、
便
捷
的
工
商
業
發
展
和
居
住
條
件 

 
 

都
有
助
於
縮
短
臺
灣
島
內
各
地
交
通
往
返
的
時
間
，
促
使
全
島
生
活
圈
的
形
成 

１
自
一
九
七
○
年
代
以
來
推
動
十
大
建
設
及
後
來
各
項
基
礎
建
設
，
包
括
許
多
大
型
交
通
建
設
， 

 


